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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上海易连     编号：临 2022－032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

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上海界龙永

发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浙江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上海环亚纸张有限

公司、易连（建德）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汉房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上海汉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易连派帝乐贸易有限公司、浙江

贸汇物资有限公司、扬州易连汉房贸易有限公司）。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为第三方担保机构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

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融资担保中心”）提供的反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 850万元。2022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对融资担保中心提

供反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上海界龙永发包装印刷有限

公司、浙江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上海环亚纸张有限公司、易连（建德）医疗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汉房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汉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易连派帝乐贸易有限公司、浙江贸汇物资有限公司、扬州易连汉房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统称“下属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 5,000 万元人民

币，由第三方担保机构融资担保中心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授信额度项下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其融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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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为上述融资担保中心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为

融资担保中心为履行保证责任支付的全部款项和自付款之日起的利息等费用，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具体的担保范围和担保期限等以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向融

资担保中心出具的《不可撤销信用反担保函》为准。 

公司于 2022年 6月 14日召开第十届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提供反

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融资担保中心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

融资的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预计 2022 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融资担保中心提

供反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同时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授权

额度范围内适度调整额度，本次反担保额度授权期限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二、反担保对方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卢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10000MB2F00024P  

开办资金：50万元人民币  

举办单位：上海市财政局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 1056号 16层  

宗旨和业务范围：承担上海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的运营管理，开

展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协调处理基金理事会日常事务等职责。 

三、借款人情况 

借款人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龙艺术”） 

本公司持有界龙艺术 100%股权，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

界龙艺术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0万元，注册地点：上海，法定代表人：王爱红，

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前、出版物印刷、出版物印后、包装印刷、其他印刷，从事

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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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29,679.85 29,258.88 

所有者权益 11,028.98 11,058.87 

资产负债率 62.84% 62.20%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228.55 4,850.13 

净利润 2,185.59 29.89 

2、上海界龙永发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龙永发”） 

本公司持有界龙永发 100%股权，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

界龙永发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500万元，注册地点：上海，法定代表人：王爱红，

经营范围：其他印刷、食品包装纸制品、塑料包装制品的加工销售，纸张包装用

品、塑料制品、铝箔制品的销售和技术服务等。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7,661.14 16,152.84 

所有者权益 7,306.78 7,092.74 

资产负债率 58.63% 56.09%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894.42 3,182.28 

净利润 -556.93 -214.04 

3、浙江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外贸”） 

本公司持有浙江外贸 100%股权，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

浙江外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注册地点：浙江，法定代表人：王爱

红，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制品制造等。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0,238.53 118,535.19 

所有者权益 22,005.38 18,412.08 

资产负债率 45.31% 84.47%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692.62 3,779.76 

净利润 8,656.51 2,406.70 

4、上海环亚纸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亚纸张”） 

本公司持有环亚纸张 100%股权，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

环亚纸张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万元，注册地点：上海，法定代表人：邹煜，经

营范围：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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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建筑材料

销售等。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651.96 2,294.47 

所有者权益 844.10 828.87 

资产负债率 68.17% 63.88%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99.14 629.05 

净利润 34.52 -15.24 

5、易连（建德）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连建德”） 

本公司持有易连建德 100%股权，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

易连建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注册地点：浙江，法定代表人：王爱红，

经营范围：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等。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2,012.31 21,013.67 

所有者权益 3.75 5.11 

资产负债率 99.99% 99.98%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3.75 1.36 

6、上海汉房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房发展”） 

本公司持有汉房发展 100%股权，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

汉房发展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000 万元，注册地点：上海，法定代表人：王爱

红，经营范围：对外承包工程；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建筑材

料、建筑装饰材料、建筑用金属配件、木材、金属材料、水泥制品的销售；物业

管理等。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3,015.71 33,070.46 

所有者权益 28,351.07 28,415.72 

资产负债率 14.13% 14.08% 



 5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53.68 266.65 

净利润 -92.10 64.65 

7、上海汉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房物业”） 

本公司持有汉房物业 100%股权，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

汉房物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万元，注册地点：浙江，法定代表人：王爱红，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等。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0,150.85 10,185.47 

所有者权益 9,720.53 9,776.76 

资产负债率 4.24% 4.01%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6.44 103.98 

净利润 165.13 56.22 

8、上海易连派帝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派帝乐”） 

本公司持有上海派帝乐 82.76%股权，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

司。上海派帝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700 万元，注册地点：上海，法定代表人：

王爱红，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一般项目：纸制品销

售；纸浆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模具销售等。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970.32 4,842.94 

所有者权益 99.64 -27.31 

资产负债率 98.00% 100.56%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74.61 0 

净利润 325.28 -126.95 

本公司持上海派帝乐 82.76%股权，为其提供 100%的担保额度。上海派帝乐

另一股东安徽银石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7.24%股权，正在办理转让该部分股权给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 

9、浙江贸汇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贸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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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浙江贸汇 100%股权，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

浙江贸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注册地点：浙江，法定代表人：王爱红，

经营范围：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等。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999.68 999.66 

所有者权益 999.68 999.66 

资产负债率 0% 0%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32 -0.03 

10、扬州易连汉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汉房”） 

本公司持有扬州汉房 100%股权，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

扬州汉房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注册地点：江苏，法定代表人：蒲利

民，经营范围：纸浆销售；租赁服务（不含出版物出租）；停车场服务；物业管

理；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等。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4,030.92 33,735.13 

所有者权益 14,642.86 14,317.75 

资产负债率 56.97% 57.56%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86.98 149.55 

净利润 -1,147.09 -323.72 

四、反担保人 

反担保人：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永发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浙江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上海环亚纸张有

限公司、易连（建德）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汉房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

海汉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易连派帝乐贸易有限公司、浙江贸汇物资有限公

司、扬州易连汉房贸易有限公司。 

五、担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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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债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的人民币 5,000 万元借

款额度，具体以反担保人向融资担保中心出具的《不可撤销信用反担保函》为准。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融资担保中心代偿之日起三年 

主要内容：  

1、反担保人同意借款人（债务人）向融资担保中心出具的《委托担保承诺

书》的全部条款，并保证债务人能够按期完全履行所有义务和承担所有责任。 

2、反担保保证的范围为《委托担保承诺书》中的债务人应向融资担保中心

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融资担保中心因履行保证责任支付的全部款项、自付款之

日起的利息等费用。反担保人承诺如债务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委托担保承诺

书》中约定的对于融资担保中心负有的义务和责任，反担保人保证无条件立即向

融资担保中心支付债务人应付款项。 

3、如反担保人未按前条约定履行上述义务，由此而造成融资担保中心的任

何经济损失概由反担保人承担。 

4、反担保人和债务人同属于第一债务人，融资担保中心无须先向债务人追

偿或起诉或处置其他反担保措施，而有权直接向反担保人追偿。反担保人保证在

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立即无条件清偿债务人欠付融资担保中心的全部款项。具体

的担保范围和担保期限等将以反担保人向融资担保中心出具的《不可撤销信用反

担保函》为准。 

六、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6月 14日召开第十届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提供反

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实际融资需要，融资担保中心为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解决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为此对融资担保中心提供反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会造

成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故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对融资担保中心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融资的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同时，

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授权额度范围内适度调整额度。本次反担保额

度授权期限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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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反担保事项有助于公司发展经营，审议程序合规，符合法律、法规、相

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反担保事项。 

八、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金额：万元 币种：人民币 

类型 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比例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 33,960 28.00% 15.65% 

子公司对公司担保 20,000 16.49%  9.22% 

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 1,000 0.82% 0.46%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无违规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